
关于调整2017年公共财政预算收支的报告
今年以来，在全区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结构性减税效应凸显等情况影响下，兴庆区政府攻坚克难，狠抓财源建设，财政工作运行保持总体平稳，较好地服务了兴庆区经济社会持续协调发展。但因受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国家全面推开营改增试点、司法体制改革政策的影响和化解地方债务工作，需要对兴庆区人大四届一次会议批准的2017年兴庆区一般公共预算及置换债券收支预算安排进行调整。
按照《预算法》、《国务院关于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的决定》（国发〔2014〕45）号精神，现将2017年兴庆区一般公共预算及置换债券收支预算安排调整方案报告如下：

一、一般公共预算收支调整

（一）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调整

1、税收收入调整：2016年兴庆区税收收入完成85869万元，根据银川市《关于全面推开营改增试点后调整市与辖区增值税收入划分过渡方案的通知》（银财发〔2017〕1号文件），兴庆区受营改增分成比例对辖区的影响，税收减少13400万元，按可比口径计算，2017年收入应按2016年税收收入85869万元扣除13400万元即72469万元为基数进行测算。

2、非税收入调整：2016年兴庆区非税收入完成55097万元。因法检两院上划，其收入同时上缴自治区。法检两院近三年收入平均数为6000万元，因此2017年收入应按2016年非税收入55097万元扣除6000万元即49097万元为基数进行测算。

即2017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按2016年收入141000万元调减后的基数121600万元按8.5%增长幅度计算后，调整为（141000-13400-6000）*1.085%＝132000万元。

3、转移性支付收入调整：上级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由年初预算23478万元调整为20158万元。具体调整项目是：一是2017年法检两院上划，自治区扣减兴庆区转移性支付收入5391万元；二是新增通用机场委托管理费650万元，三是增加2016年增资补助1421万元，增减相抵后转移支付收入减少3320万元。
根据调整后的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32000万元加上调整后的上级补助的转移性收入20158万元，2017年兴庆区调整后的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为152158万元。 
（二）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调整

按照收支平衡原则，2017年兴庆区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也相应由176478万元调整为152158万元，调减24320万元。

调减的具体预算支出科目为：一般公共服务支出调减1000万元，公共安全支出调减5900万元，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调减15600万元，预备费支出调减1000万元，上解支出调减820万元。

经过上述调整，2017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由兴庆区人大四届一次会议批准的153000万元调整为132000万元，可比增长8.5%，其中：税收收入90000万元，非税收入42000万元。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也相应由176478万元调整为152158万元，调减24320万元。

二、置换债券收支调整

    为做好地方债务化解工作，财政厅于12月初向各县区下发了《自治区财政厅关于下达2017年置换债券资金指标的通知》（宁财（预）指标〔2017〕237号、宁财（预）指标〔2017〕699号）核定兴庆区2017年地方政府置换债券资金4112万元，按照财政部《关于置换债券资金使用办法》的规定，将相应调整兴庆区置换债券收支科目，调整后，兴庆区债券预算收支平衡。现将置换债券资金安排情况报告如下：

1.市政建设项目支出285.54万元（老旧小区改造项目、特色街区项目）。

2.公路建设项目支出2162.1万元（强家庙中心村及河滩中心村一期道路、掌政镇纬二路、经四路市政道路）。

3.京藏高速公路两侧湿地公园及廊道绿化工程项目支出513.7万元。

4.棚户区改造项目建设支出1000万元（掌政小城镇安置区）。

5.其他农村建设项目支出150.66万元（通贵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土地复垦项目、掌政安置区电缆敷设安装工程）。

附件：1.2017年兴庆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调整简表

      2.2017年兴庆区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调整简表





